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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

200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 

声  明 

本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保证本激励计划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

法律责任。 

特别提示 

1、本激励计划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，以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泸州老窖”）《公

司章程》制定。 

2、泸州老窖股份授予激励对象2,400万份股票期权，每份股票期

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泸州老窖股票的

权利。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泸州老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2,400

万股泸州老窖股票。 

3、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为2,400万股，占

本激励计划签署时泸州老窖股本总额841,399,673股的2.85%。泸州老

窖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派发股票红利、股份拆

细或缩股等事宜，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

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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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2.78元。泸州老窖股票期

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、派发股票红利、股份拆细或缩股

等事宜，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。 

5、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所获得公司股票的锁定、转让期限和数

量限制遵循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和

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6、泸州老窖承诺不为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取有关股票期权提

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，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。 

7、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：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、泸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、泸州老

窖股东大会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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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：本计划草案中,除非有特别说明，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

含义： 

泸州老窖、公司：指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。 

计划、本计划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：指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

200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。 

股票：指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。 

股票期权：股票期权是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一种权利，持有这种

权利的激励对象可以在规定时期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

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。 

标的股票：指根据股权激励计划，激励对象有权购买的公司股票。  

激励对象：指获得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司员工，包括管理层和

骨干员工。 

管理层：指泸州老窖的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、监事和高级管理

人员。 

高级管理人员：指泸州老窖的经理、副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

负责人。  

骨干员工：指公司核心技术（业务）人员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

的其他员工。 

授权日：指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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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行权日：指激励对象可以开始行权的日期。可行权日必须为交

易日。 

待权期：指激励对象等待行权的时期，即授权日与股票期权可行

权日的间隔期。本计划采用分期考核、分期行权的方式，待权期相应

为 1 至 3 年。 

行权：指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，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价

格和条件购买公司股份的行为。 

行权价格：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时所确定的、激励对象

购买公司股份的价格。 

元：指人民币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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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计划的目的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健全公司中长期激励约束机

制，实现公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，制定

本计划。 

二、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

（一）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

1、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

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

际情况而确定。 

2、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

本计划激励对象目前担任公司的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（业务）相关职务。 

3、激励对象确定的考核依据 

激励对象必须经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

考核办法》考核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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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激励对象的范围 

激励对象的范围为公司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及核心技术（业务）人员，具体名单如表 1 所示。 

表 1  激励对象名单 

激励对象 所任职务 身份证号 住址 
持有公司

股份情况 

谢明 董事长 510502195510110019 泸州市大山坪 36 号  

张良 董事、总经理 510311196511110010 泸州市江阳区国窖花园  

蔡秋全 董事、副总经理 410102661111253 泸州市康华园  

沈才洪 董事、副总经理 510311196603150056
泸州市小河街东门口巷

华苑东楼 
 

龙成珍 董事 510502520229002 泸州市新马路 28 号 16,207 股

江域会 监事会主席 510212621117502
泸州市江阳区太平街23

号 
5,000 股

刘淼 销售公司总经理 510502196910120050 泸州市凤凰路 18 号楼  

郭智勇 总经理助理 510502671122073 泸州市国窖花园 1号楼  

张顺泽 总经理助理 512901196805020434
泸州市阳光路2号22号

楼 
 

何诚 酿酒公司总经理 510311661120001
泸州市康乐路 6 号灏景

花园 
 

林锋 营销总监 32010619731128083X 泸州市大山坪大观山  

敖治平 财务部部长 51050219660117141X 泸州市国窖花园  

核心技术

（业务）

人员 

 

   

以上董事、监事根据泸州老窖 200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当选，

任期均为 2006 年 5 月—2009 年 5 月；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泸州老窖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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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当选，任期均为 2006 年 5 月—2009 年 5

月。 

三、本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

（一）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 

本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 2,400 万份股票期权，每份股票期权拥有

在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

利。 

（二）标的股票来源 

公司将通过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作为本计划的股票来源。 

（三）标的股票数量 

本计划授予给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为 2,400 万份，对应的标的股

份数量为 2,400 万股，占当前公司总股本 841,399,673 股的 2.85%。 

四、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

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表 2 所示： 

表 2  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分配表 

激励对象 所任职务 
获授股票期权数

量（份） 

股票期权占计划

总量的比例（％） 

对应标的股票占

总股本比例（％）

谢明 董事长 240 万 10.00 0.29 

张良 董事、总经理 240 万 10.00 0.29 

蔡秋全 董事、副总经理 160 万 6.67 0.19 



 8

沈才洪 董事、副总经理 140 万 5.83 0.17 

龙成珍 董事 140 万 5.83 0.17 

江域会 监事会主席 140 万 5.83 0.17 

刘淼 销售公司总经理 115 万 4.79 0.14 

郭智勇 总经理助理 90 万 3.75 0.11 

张顺泽 总经理助理 90 万 3.75 0.11 

何诚 酿酒公司总经理 90 万 3.75 0.11 

林锋 营销总监 90 万 3.75 0.11 

敖治平 财务部部长 90 万 3.75 0.11 

核 心 技 术

（业务）人

员 

 775 万 32.29 0.92 

合计  2400 万 100.00 2.85 

五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、授权日、可行权日、标的

股票的禁售期 

（一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

本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10 年时间。  

（二）本计划的授权日 

本计划授权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、

泸州老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董事会确定。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，

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： 

（1）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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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工作

日； 

（3）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工

作日。 

（三）本计划的可行权日 

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在公司 2006 年年度报告发布日起可以开始行

权。可行权日为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的第二个交易日至下一次定期报

告公布前 10 个交易日内，但不得为下列区间日： 

（1）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工作

日； 

（2）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工

作日。 

可行权日必须为计划有效期内的交易日。计划有效期结束后，已

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。 

（四）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

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所获得公司股票的锁定、转让期限和数量限

制遵循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和其他

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六、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

（一）行权价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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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不低于 12.78 元。 

（二）行权价格的确定办法 

行权价格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 个交易日

公司股票收盘价 11.11 元的 115％，即 12.78 元。 

七、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、行权条件 

（一）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

本计划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当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，公司方

可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： 

1、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： 

（1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

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； 

（2）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

罚； 

（3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 

2、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： 

（1）最近 3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； 

（2）最近 3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

罚的； 

（3）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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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。 

3、根据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

法》，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时方可获授股票期权。 

（二）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

1、根据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

法》，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。 

2、泸州老窖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： 

（1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

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； 

（2）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

罚； 

（3）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。 

3、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： 

（1）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； 

（2）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

罚的； 

（3）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。 

4、本计划在 2006——2008 年的 3 个会计年度中，分年度进行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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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考核并行权，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，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

励对象的行权条件。 

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表 3 所示： 

表 3  绩效考核目标 

会计年度 绩效考核目标 

2006 年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、以目前总股本 841,399,673 股

计算的每股收益，2006 年不低于 0.2 元/股（若自非

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之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期

间发生股本变更时，则对每股收益作相应调整），且净

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％。 

2007 年 
200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上年增长

不低于 30%，且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％。 

2008 年 
200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上年增长

不低于 30%，且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％。 

八、本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

（一）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

若在行权前泸州老窖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、派送股票红利、股

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，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。调整方法

如下： 

1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、派送股票红利、股票拆细 

Q＝Q0×（1＋n） 

其中：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；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

股本、派送股票红利、股票拆细的比率（即每股股票经转增、送股或

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）；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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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缩股 

Q＝Q0×n 

其中：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；n 为缩股比例（即 1 股泸州

老窖股票缩为 n 股股票）；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。 

（二）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

若在行权前泸州老窖有派息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、派送股票红

利、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，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。调整方

法如下： 

1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、派送股票红利、股票拆细 

P＝P0÷（1＋n） 

2、缩股 

P＝P0÷n 

3、派息 

P＝P0-V 

其中：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；V 为每股的派息额；n 为每股的

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、派送股票红利、股票拆细的比率或缩股比例；

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。 

（三）调整程序与授权 

1、公司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根据上述已列明的原因对本计划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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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权力。 

2、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、行权价格或者其他条款

的，应经董事会作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九、公司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、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

行权的程序 

（一）股票期权的授予 

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并且满足本计划第七条第一款的

规定时，董事会向激励对象授予 2,400 万份股票期权。授权日应为

2006 年某交易日，并符合本计划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。 

（二）股票期权的待权 

授予的 2,400 万份股票期权不得立即行使，在授权日后进入待权

期。在 2006、2007、2008 年 3 个考核年度中，当年考核结果合格的，

所有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告日起可以分别行使 960 万

份、720 万份、720 万份股票期权。考核不合格的，可行使的期权为

0 份，公司注销该年度股票期权。 

上述每期可以行使或者被注销的股票期权，对每个激励对象按当

期获授的股票期权占本计划授出股票期权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。 

考核结果与可行使期权的对应关系如表 5 所示： 

表 4  考核结果——可行使期权对应表 

授权日 考核期 考核结 可行使期权增 可行权日 待权期 



 15

果 加数量(万份)

合格 960 

2006 年 
不合格 0 

2006年报公告

日至有效期结

束 

1 年 

合格 720 

2007 年 
不合格 0 

2007年报公告

日至有效期结

束 

2 年 

合格 720 

2006 年

某日 

2008 年 
不合格 0 

2008年报公告

日至有效期结

束 

3 年 

（三）可行使期权 

激励对象获授并且根据上一考核期考核目标合格后的可行使的

股票期权，可以在当期行使，也可在计划有效期内任何年度行使。其

在计划有效期内当期获得的可行使的期权和此前获得的可行使但尚

未行使的期权合计为该激励对象的可行使期权。如遇计划数量调整

的，同比例调整其可行使期权的数量。 

（四）股票认购书 

在 2006 年、2007 年和 2008 年年度报告发布日，公司董事会薪

酬与考核委员会将根据考核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激励对象可以

行使的股票期权数量，并向各激励对象发放可行使期权数量确认书。 

激励对象行使期权，应向公司提交股票认购书，载明当期准备行

使的股票期权数量（不得高于可行使期权数量，否则视为无效申请）。 

（五）定向增发 

公司根据所有激励对象的股票认购书，按申请行使的股票期权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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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数量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。 

十、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

（一）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

1、公司具有对本计划的解释和执行权，对激励对象进行绩效考

核，并监督和审核激励对象是否具有继续行权的资格。 

2、除本计划第七条的情况外，公司不得无故取消本计划的执行

或者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。 

3、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计划申报、信息披露等义务。 

（二）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

1、激励对象可以选择行使期权或者不行使期权，在被授予的可

行使期权额度内，自主决定行使期权的数量。 

2、在行权期内，激励对象可以分次行使期权，但是必须及时向

公司提交股票认购书并准备好交割款项。 

十一、公司或激励对象异动 

为保证达到本计划的根本目的，保证计划的有效性，当公司或激

励对象发生异动，遵循以下条款： 

1、公司控制权变更 

发生公司控制权变更时，现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应该在股权转让

协议（或其他导致控制权变更的协议）中约定新控股股东保证继续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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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并最终完成本计划，作为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。 

2、公司合并、分立 

公司合并、分立时，各股东应在公司合并、分立的相关协议中承

诺继续实施本计划，根据实际情况可对计划内容进行调整，但不得无

故改变激励对象，计划股票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不得降低，股票购买

价格不得改变。 

3、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、离职、死亡 

（1）职务变更 

激励对象发生公司内正常职务变更的，其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不

变。 

激励对象因工作调动离开公司的，其获得的可行使期权继续行

使，但不得对处于待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。激励对象调离公司前的一

完整的考核期在公司任职的，公司仍应赋予其当期的可行使期权。 

如果激励对象因为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、不能胜任工作，损害公

司利益、触犯法律法规等而发生的职务变更，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

股票期权终止行使。 

（2）解雇或辞职 

激励对象因为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、不能胜任工作，损害公司利

益、触犯法律法规等被公司解雇的，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

终止行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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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去公司职务的员工，其已获授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

使。 

（3）丧失劳动能力 

激励对象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的，其获得的可行使期权继续行

使，但不得对处于待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。激励对象丧失劳动能力前

的一完整的考核期在公司任职的，公司仍应赋予其当期的可行使期

权。 

（4）退休 

激励对象退休的，其获得的可行使期权继续行使，但不得对处于

待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。激励对象退休前的一完整的考核期在公司任

职的，公司仍应赋予其当期的可行使期权。 

（5）死亡 

激励对象死亡的，其已经获得的可行使期权由其合法继承人继续

行使，但不得对处于待权期的股票期权行权。激励对象死亡前的一完

整的考核期在公司任职的，公司仍应赋予其合法继承人当期的可行使

期权。 

十二、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

1、因标的股票除权、除息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行权价格或股票

期权数量的，可以按照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调整。股东大会

授权董事会决定，监事会审查通过，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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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公司出现下列情况时，公司终止实施本计

划，不得向激励对象继续授予新的股票期权，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

获授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使并被注销。 

（1）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

见的审计报告； 

（2）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； 

（3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 

十三、其他事项 

本计划为公司中长期激励计划的第一期。本计划结束后，公司计

划在 2009——2011年度、2012——2014年度继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。 

十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决议 

2、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

案）的意见 

3、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

4、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

单的核查意见 

5、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

6、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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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

2006 年 6 月 4 日 


